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

院公告

（2026）新0102执异13号 木拉提·克然木:本院执行申请人艾力·艾麦
提与被执行人木拉提·克然木合同纠纷一案中,案外人迪丽拜尔·吾尔
佧森对执行标的，即位于天山区富康街天和美居住宅小区9栋2层1单元2
02[不动产权证号：新（2024）乌鲁木齐市不动产权第0280817号]提出书
面异议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6）新0102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,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（2026）新0102执异13号执行
裁定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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